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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投 标 函

致： 贵港市覃塘区人民医院：

根据贵方为 项目名称：覃塘区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采购 项目的

招标公告（项目编号：GGZC2025-G1-040150-GXXY），我方正式授权

张俊 并代表投标人 江西君俊贸易有限公司 提交投标文件（资格证

明文件、商务技术文件、投标报价文件）电子版本一份。

据此函，我方同意如下：

1、根据已收到的招标项目、招标编号的招标文件，经研究上述招

标文件、招标文件补充通知、招标答疑经要的所有内容后，我方对愿

以投标报价为：人民币（大写）贰佰玖拾捌万陆仟元整（¥2986000.00）

的投标总报价承接该项目的服务工作；交付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

30天内完成全部供货、技术培训并交付使用。

2、一旦我方中标，我方保证按我方所递交的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期

限和招标文件中对承包期限的要求如期按质提供服务。

3、一旦我方中标，我方保证所提供的服务质量达到我方所递交的

投标文件中承诺的质量等级。

4、一旦我方中标，我方保证按投标文件中服务方案开展服务工作。

如确需变更，必须征得业主的同意。

5、我方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投标有效期内有效，在这期间内

我方的投标有可能中标，我方将受此约束。

6、我方同意招标文件中各条款，并按要求交纳投标保证金 /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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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（不超过投标总报价的 2%）。若我方违约，则扣除所交纳的全部

保证金。

7、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，招标文件、招标文件件补充通知、

投标答疑纪要、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约束我们双方的合同。

8、我方同意在投标人须知规定的开标日期起遵循本招标文件，并

在投标有效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，并有可能中标。

9、我方承诺已经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参加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

当具备的条件：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（2）具有良好

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（3）具有履行协议所必需的设

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金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

录；（5）参加此项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。

10、我方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，承担完成合同的责任和义务。

11、我方已详细审核招标文件，我方知道必须放弃提出含糊不清

或误解问题的权利。

12、如果在投标截止时间后的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或者有其他

违约行为，我方的投标保证金可被贵方全部没收。

13、同意向贵方提供贵方可能要求的与本投标有关的任何数据或

资料。

14、我方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要接受最低报价的投标人为中标人。

15、若贵方需要，我方愿意提供我方作出的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。

16、我方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，在签订合同之前向采购单位缴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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